
附件2：
《济宁市人民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有关情况的说明

    一、出台《计划》的必要性、起草过程、征求意见情况
制定政府立法工作计划是地方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市政府重大的制度建设和决策行为。2025年9月，市司法局着手研究制定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，印发《关于报送2026年地方立法计划建议项目的通知》，向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直各部门单位征集立法建议项目；同步发布《关于向社会公开征集2026年地方立法建议项目的公告》，通过市政府网站、市司法局网站向社会公众广泛征集立法建议项目。去年11月以来，对征集到的立法建议项目的必要性、可行性和立法时机等立项要件进行评估，在与有关部门、单位反复沟通协调的基础上，形成草案初稿。今年1月初，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确定的地方性法规计划，形成草案征求意见稿，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建议。
    二、《计划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主要内容

   《计划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分为两部分。

   （一）地方性法规项目4件
拟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立法项目3件：《济宁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》（起草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）、《济宁市鱼台大米保护条例》（起草单位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）、《济宁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（起草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）。

拟废止的立法项目1件：《济宁市智慧城市促进条例》（评估单位：市大数据局）。

   （二）市政府规章项目3件

评估的市政府规章项目2件：《济宁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》（评估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、《济宁市基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（评估单位：市应急局）。
拟废止的市政府规章项目1件：《济宁市水功能区管理办法》（评估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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